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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� 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派 � 对义利关系持有独特的观点 ∀法家义利观以人性好利自私为立 

论基础 � 主张利以生义 !以利为义 !以法制利 � 以法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 ∀作为法家的指导思想 � 法家义利观对中 

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� 至今仍能为现代社会提供某种参照 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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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派 �从时 

间上看 � 法家有早期与后期之分 � 从地域上看 � 有齐 ! 

晋法家之分 ≈����� ∀ 秦汉以后 �法家的影响逐渐式 

微 � 但法家并未因/ 儒 !道传而墨 !法废0而泯灭 � 相反 

仍是封建统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�儒法互用构成 

了中国专制社会的意识形态 ∀法家义利观作为法家 

的指导思想 � 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

影响 � 至今仍然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某种参照 ∀ 

一 ! 法家义利观的立论基础 

法家义利观的立论基础是法家的人性论 ∀在人 

性论问题上 � 法家认为人性好利自私 ∀对于这一点 � 

法家人物存在广泛共识 ∀ 

管子看到人性/ 得所欲则乐 �逢所恶则忧0 !/ 见 

利莫能勿就 � 见害莫能勿避 , ,故利之所在 � 虽千仞 

之山 � 无所不上 � 深渊之下 � 无所不入焉0�5管子 # 禁 

藏6� ≈� ∀ 

商鞅认为 � / 人情�性�好爵禄而恶刑罚0�5商君 

书 # 错法6� � / 度而取长 � 称而取重 � 权而索利0 �5商 

君书 # 算地6� ∀ / 民之性 � 饥而求食 � 劳而求佚 � 苦则 

索乐 � 辱则求荣 �此民之情也0 �5商君书 # 算地6� ∀ 

5商君书 # 君臣6说 � / 民之于利也 � 若水之于下也 � 四 

旁无择也 ∀ 0 ≈� 

韩非则更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人性中/ 自为自 

利0的一面 � 认为无论是父母与子女之间还是君臣 ! 

民众之间的关系都受自为自利之心的支配 ∀ 5韩非 

子 # 六反6说 � / 父母之于子也 �产男则相贺 �产女则 

杀之 ∀ 此俱出父母之怀衽 �然男子受贺 �女子杀之 

者 � 虑其后便 � 计之长利也 ∀ 05韩非子 # 难一6说 � / 臣 

尽死力以与君市 � 君垂爵禄以与臣市 ∀ 0 5韩非子 # 

备内6说 � / 王良爱马 �越王勾践爱人 �为战与驰 ∀ 医 

善吮人之伤 �含人之血 �非骨肉之亲也 �利所加也 ∀ 

故舆人成舆 � 则欲人之富贵 �匠人成棺 � 则欲人之夭 

死也 ∀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 � 人不贵则舆不售 � 人不 

死则棺不买 � 情非憎人也 � 利在人之死也 ∀ 0 ≈� 

法家认为 � 既然人性好利自私 � 治国者就应因民 

之性制定法令 � 依法行施赏罚 � 诱使人们遵照国家的 

法令去求得富贵 � 国家也就因此富强起来 ∀ 5韩非子 

# 问辨6指出 �/ 夫言行者 �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0 � 

5韩非子 # 难三6说 � / 民知诛罚之皆起于身也 ∀故疾 

功利于业0 ∀ 5韩非子 # 八经6说 � / 凡治天下 � 必因人 

情 ∀人情者 � 有好恶 � 故赏罚可用 � 赏罚可用 � 则禁令 

可立而治道具矣 ∀ 0 ≈� 但值得注意的是 � 法家虽然承 

认并强调人的好利本性 �却并不主张满足人的这种 

本性 � 而是主张利用这种本性来实现/ 公0 ∀ 在法家 

那里 � / 公0的内涵是很明确的 �即国家公利 !君主之 

利 ∀法家对公私持泾渭分明的态度 � 如5韩非子 # 饰 

邪6说 � / 明主之道 �必明于公私之分 �明法制 �去私 

恩0 � / 明主在上 �则人臣去私心 �行公义 �乱主在上 � 

则人臣去公义 � 行私心0 ≈� ∀这也可以从法家的重视 

耕战的思想以及/ 富国0思想中得到证明 ∀ 李悝 !商 

鞅 !韩非等都主张重视农业 �即/ 重本0 ∀ 为了重本 � 

不惜抑末 �限制工商业等的发展 ∀ 重本抑末的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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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使民众专力于农业 � 把多余的农产品上交国家 � 从 

而使国家富足 ∀商鞅 !韩非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把/ 民 

富0与/ 国富0看作是对立的事情 ∀ 如5商君书 # 弱 

民6说 � / 民弱国强 �国强民弱0 � 5商君书 # 去强6说 � 

/ 粟爵粟任�民众用出卖粟的途径得到官爵�则国 

富0 ≈� ∀并且 � 法家提出了/ 利出一孔0的主张 ∀ 法家 

设想既然人们获得利禄赏赐只有从事耕战这一条途 

径 � 那么通过/ 利出一孔0则可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 ∀ 

如5管子 # 国蓄6说 �/ 利出于一孔者 �其国无敌 ∀ 0 ≈� 

5商君书 # 弱民6说 � / 利出一孔 � 则国多物 ∀ 0 ≈� 

二 ! 法家对于/ 义0的见解 

对于儒家所提倡的/ 义0 �法家不同的代表人物 

因对其作用认识不一而持不同意见 ∀ 

齐法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5管子6一书中 ∀管子 

非常重视道德的作用 � 认为/ 礼义廉耻 � 国之四维 � 四 

维不张 �国乃灭亡0 �5管子 # 牧民6� ∀ 管子既重礼 

义 � 又重法治 � 认为治理好国家 � 二者缺一不可 ∀ 5管 

子 # 任法6说 � / 群臣不用礼义教训 � 则不祥 � 百官服 

事者离法而治 �则不祥 ∀ 0然而 �在德义与法之间 �管 

子还是区分主次 !轻重的 ∀他主张以法为主 � 以义为 

辅 ∀ 5管子 # 明法解6说 � / 法者 � 天下之程式也 � 万事 

之仪表也 ∀ 0又5管子 # 任法6说 � / 仁而不法 �伤正 ∀ 0 

这都充分体现了管子的法重于义的倾向 ∀ ≈� 

李悝 !吴起 !商鞅 !慎到 !申不害等早期法家 �虽 

批判传统/ 礼治0 � 但不完全排斥道德教化的作用 � 而 

是主张利用人性中好名的一面加以治理 ∀ 5商君书 

# 算地6指出 � / 民生则计利 � 死则虑名 � 名利之所出 � 

不可不审也 ∀ 利出于地 �则民尽力 �名出于战 �则民 

致死0 ∀ ≈� 是说人在好利的同时也有好荣誉的积极 

性 �当政者可依法实施赏罚 �以调整社会利益的分 

配 ∀ 5商君书 # 靳令6还提出得民心而施仁义的重要 

性 � / 圣君之治人也 �必得其心 �故能用力 ∀ 力生 ∆ � 

∆ 生威 � 威生德 �德生于力 ∀ 圣君独有之 �故能述仁 

义于天下 ∀ 0 ≈� 同时 � 商鞅认为 � 只讲道义而不图利益 

的行为是有害的 � 如果人们没有了趋利之心 � 其积极 

性就很难调动起来 � 也就不容易被利用 �国家因此就 

会灭亡 ∀ 5商君书 # 靳令6说 � / 有饥寒而亡 �不为利 

禄之故战 � 此亡国之俗也 � 0 ≈� 

以韩非为代表的后期法家则完全否定道德的作 

用 � 主张/ 不务德而务法0�5韩非子 # 显学6� ≈� � 主张 

完全以法代替道德 �认为固守廉贞仁义等道德对执 

法者来说不利于执法 �对民众来说则不会被利益驱 

使而听君令 �于国无益 ∀ 韩非甚至还将仁义之学视 

为危害国家甚至导致国家破亡的/ 五蠹0之一 � 5韩非 

子 # 五蠹6说 � / 是故乱国之俗 � 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 

以籍仁义 � 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 � 而贰人主 

之心 ∀其言古者 � 为设诈称 � 借于外力 � 以成其私 �而 

遗社稷之利 ∀ , ,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 �不养耿介 

之士 �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 �削灭之朝 �亦勿怪 

矣 ∀ 0 ≈� 5韩非子 # 奸劫弑臣6把古代的伯夷 !叔齐等 

/ 不畏重诛 � 不利重赏0之人看作是/ 不可以罚禁也 � 

不可以赏使也0的/ 无益之臣0 ≈� ∀ 同样 �对于/ 见利 

不喜0的许由 !务光等人 � 韩非也持批判态度 � 认为只 

有民众好利 � 国家才能以此为诱饵来约束臣民 � 施行 

其统治 � 此所谓/ 利者 �所以得民也0 �5韩非子 # 诡 

使6� ≈� ∀ 

商鞅 !韩非 !李斯等人的思想代表了法家思想的 

主流 ∀他们轻视或否定道德的作用 �强调物质利益 

的激励作用 � 极端夸大赏罚的作用 ∀ 5韩非 # 奸劫弑 

臣6指出 � / 夫严刑者 � 民之所畏也 � 重罚者 � 民之所恶 

也 ∀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 � 设其所恶以防其奸 ∀ 

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 ∀ 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 

用 � 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∀ 05韩非子 # 难一6说 � 

/ 设所欲以求其功 �故为爵禄以劝之 �设民所恶以禁 

其奸 �故为刑罚以威之0 �以此可达到国治的目的 ∀ 

5韩非 # 饰邪6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赏罚的重要作 

用 � / 至夫临难必死 � 尽智竭力 � 为法为之 ∀ 故先王明 

赏以劝之 � 严刑以威之 ∀赏刑明 � 则民尽死 � 民尽死 � 

则兵强主尊 ∀刑赏不察 � 则民无功而求得 � 有罪而幸 

免 � 则兵弱主卑 ∀ 0 ≈� 而使用刑罚的一个重要环节就 

是让百姓明确刑罚的内容 � 使刑罚的观念深入民心 � 

5韩非子 # 难三6说 � / 编著之图籍 �设之于官府而布 

之于百姓0 �5韩非子 # 定法6说 � / 法者 � 宪令著于官 

府 � 刑罚必于民心 ∀ 0 ≈� 

三 ! 法家论义 !利与法的关系 

法家的义利观大致可概括为/ 利以生义 � 以利为 

义 � 以法制利0 ∀法家把好利自私看作人的自然本性 

和共同欲望 �明确承认和肯定人的利益追求和私利 

观念的正当性 �以利为义 �并认为对人的私利 !私心 

难以用仁义道德进行引导 � 强调以法制利 � 即主张用 

体现/ 公利0 !/ 公义0原则和明确规定公私界限的/ 公 

法0来制约私利 � 调整公私之间的利益关系 ∀ 在法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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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来 � 义利关系就是�公法�与�私利�的关系 ∀ 但不 

同的法家人物在对义利关系的理解上也存在一定的 

歧异 ∀
前期法家主张利以生义 � 这是从物质与精神�或 

道德�关系的维度上讲的 ∀如齐法家5管子6 主张先 

有物质生活 �后有精神生活 �认为物质生活提高了 � 

自然就会促进精神生活的提高 ∀ 5管子 # 牧民6说 � 

/ 仓廪实则知礼节 � 衣食足则知荣辱 ∀ 0 ≈� 强调先利后 

义 � 义生于利 � 表现在治国之策上就是大力发展社会 

经济以使国富民强 ∀ 5商君书 # 开塞6则说 � / 利�刑� 

者 � 义之本也 ∀ 0 ≈� 商鞅从人性好利恶害出发 � 认为用 

刑罚治理百姓 �百姓就畏惧 �因而就不会为非作歹 � 

不为非作歹 � 社会就不会乱 �国家就能治理好 �百姓 

就能各享其乐 ∀ 若天下国家都采用刑罚之术 �那么 

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 �所以道德是由利害 

关系产生的 ∀ 5商君书 # 画策6说 � / 所谓义者 �为人 

臣忠 � 为人子孝 �少长有礼 �男女有别 �非其义也 �饿 

不苟食 � 死不苟生 ∀此乃有法之常也 ∀ 圣王者 � 不贵 

义而贵法 ∀ 0 ≈� 国君根据好利之民性而制定法 �人们 

怀着好利恶害的心理依法行事 � 久而久之 � 行为规范 

也就根深蒂固了 ∀ 这是由利到法 �再到义的过程 ∀ 

商鞅所讲的义与儒家的义从字面上看是相同的 �实 

则其旨大异 ∀ 儒家强调/ 义以为质0 �认为义是一种 

内化为道德的伦理规范 ∀商鞅的义则是一种人们因 

畏罚喜赏而形成的功利行为规范 �是一种外在的强 

制力量 ∀这一思想的另一表述就是 / 以刑去刑0 ∀ 

5商君书 # 靳令6说 � / 行罚 �重其轻者 �轻其重者 �轻 

者不至 � 重者不来 � 此谓以刑去刑 � 刑去事成 ∀ 05商君 

书 # 去强6说 � / 以刑去刑 � 国治 ∀ 0 ≈� 

以利为义是法家主流派的思想 ∀ 义者 � 宜也 � 即 

应该 ∀法家认为 � 既然好利是人的本性 �那么在法的 

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 � 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� 从 

这个意义上说 �法家是主张以利为义的 ∀ 这个利不 

仅是个人依法所得之利 � 更鲜明地体现在国家利益 ! 

整体利益上 ∀在法家看来 � 只要利国利民 � 就不必拘 

泥于成法礼义 ∀ 5史记 # 商君列传6载商鞅语 � / 苟可 

以强国 � 不法其故 �苟可以利民 �不循其礼 ∀ 0 ≈� 但应 

该看到的是 �法家的这一理论也有其自身矛盾的一 

面 ∀一方面 � 法家承认自利心的普遍存在 � 并主张国 

君以此来对民众行使赏罚 � 另一方面 � 法家又将公利 

和个人之利严格区分开来 �明分公私 �抑制私利�前 

文有述� � 使其以利为义的思想在实质上指向了以公 

利为义 ∀ 

法家强调自利的现实性 � 主张贵法不贵义 � 根本 

否定道德的社会作用 � 以法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 ∀ 

如果说儒家义利观强调义以为上 !以义制利的话 �法 

家义利观则主张以法为上 !以法制利 ∀ 其以法为上 

的理论自成体系 �包括立法 !执法 !守法等一系列内 

容 ∀ 

第一 � 立法 ∀ 法家的理论基础是好利自私的人 

性论 � 立法需以民之好恶为重要依据 ∀ 5管子 # 形式 

解6云 �/ 人主之所以令则行 !禁则止者 �必令于民之 

所好 � 而禁于民之所恶也 ∀ 0 ≈� 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公 

正无私 ∀在法家那里 �利与私是不同的概念 ∀ 利有 

公利�尤指君利�与私利之分 � 私则特指君 !国以外的 

个人之私 ∀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认为 �法应当 

是为整个国家利益服务的 �是公正 !公平的客观原 

则 � 这是由天道决定的 ∀ 5管子 # 形势解6认为/ 行天 

道 � 出公理0 ≈� �既然天道对万物一视同仁 �那么 �立 

法也应该尚公无私 ∀ 

第二 � 执法与守法 ∀法令制定并颁布之后 � 就成 

为判断人们言行是非功过及行赏施罚的唯一准则 ∀ 

5韩非子 # 问辩6云 � / 令者 �言最贵者也 � 法者 �事最 

适者也 ∀言无二贵 �法不两适 ∀ 故言行而不轨于法 

令者必禁 ∀ 0 ≈� 在法令面前 �无论君主 !臣子 �贵族还 

是平民 � 任何人都必须遵守 ∀作为君主 � 首先要做到 

/ 言不中法者 �不听也 �行不中法者 �不高也 �事不中 

法者 � 不为也0 �5商君书 # 赏刑6� ≈� ∀ 执法者则应 

做到/ 刑无等级0 !/ 法不阿贵0 !/ 刑过不避大臣 � 赏善 

不遗匹夫0 �5韩非 # 有度6� ≈� !/ 不分亲疏 !贵贱 �一 

断于法0�5史记 # 太史公自传6� ≈� ∀ 

四 ! 法家义利观的贡献与局限 

在道义与功利的关系上 � 法家以利为立论基础 � 

以利为价值导向 � 承认人性好利自私的一面 � 强调利 

对社会生活的基础作用和调节作用 ∀法家主流派忽 

视或根本否定道义以及人们对它的追求 ∀ 在公利与 

私利的关系上 � 明确区分二者 � 主张私利绝对服从公 

利 � 并以公法的形式规定下来 ∀ 

法家义利观的贡献在于 � 其一 � 法家具有积极的 

现实态度 ∀不可否认 � 法家人物都是不避言利的人 � 

他们生来就是为实现一定的功利目的而奋斗的 ∀ 其 

个人的功利目的就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�法家的 

人生价值就是干一番事业 �以期青史留名 �同时 �高 

官厚禄也会随之而来 ∀ 据5史记 # 管晏列传6载 �受 

过幽囚之辱的管仲就曾表达过自己的这一思想 � / 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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羞小节 � 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∀ 0 ≈� 对于法家人物 

所在或所服务的国家 � 其功利目的就是使该国富强 � 

成就霸业 ∀应该说 � 法家人物的这种积极性 !进取心 

和奋斗精神确实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 ∀ 为达到这种 

综合性的功利目的 �法家崇尚实力�国力 !兵力� �充 

分肯定利�物质基础�对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作用 ∀特 

别是管子一派 �提出了/ 仓廪实则知礼节 �衣食足则 

知荣辱0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观点 ∀ 法家把人们 

好利自私的一面以现实的态度描绘出来 �透视到剥 

削阶级唯利是图 !毫无仁义的本质 � 这些都表现了法 

家的现实态度 ∀ 

其二 � 法家具有重法尚公的精神 ∀ 法家明确区 

分公利与私利 � 力倡并实践私利服从公利的原则 � 坚 

持立法秉公 !执法秉公 � 只要有利于国 !有利于民 � 就 

不顾一切 � 决不计较利害 �甚至不顾生死 �其勇气令 

人敬畏 � 体现了公正无私 � 一视同仁的精神 ∀如商鞅 

为了维护法的尊严 � 处罚了国君儿子的师傅等人 � 使 

法令得以畅行无阻 � 却也因此得罪了权贵 � 但他不避 

祸患 � 不听他人激流勇退的劝告 � 力图为实现其法治 

理想而奋斗到底 �不幸终遭杀害 � 5史记 # 太史公自 

序6称其/ 极身无二虑 �尽公不顾私0 ≈� ∀ 在5韩非子 

# 问田6中 � 韩非表示 � 只要有利于民众的利益 � 就坚 

持/ 立法术设度数0 �决不怕遭到祸患 �司马迁曾悲 

叹 � / 余独悲韩子为5说难6而不能自脱耳 ∀ 0�5史记 # 

老子韩非列传6� ≈� 

其三 � 法家对破坏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 !建立新 

兴地主阶级政权 !实现国家统一 !促进生产力发展等 

都起过积极作用 ∀ 法家反对儒家所提倡的仁义 �认 

为那是维护宗法秩序和血缘关系的 �而提倡以人们 

对国家贡献�主要是耕战�的大小为赏罚的根据 ∀如 

商鞅认为 � 任何一个人 � 都应该树立公利目的 �为/ 利 

禄0而奋斗 �国家也应该确立这样的激励机制 �使任 

何人都有可能通过为国家做出贡献而获得应有的物 

质利益和社会地位 ∀尽管其理论与实践都存在很大 

程度的偏颇 �但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人们的 

积极性 � 破坏了旧的宗法秩序 � 对国家统一和社会发 

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∀ 

法家义利观的局限在于 � 其一 � 对道德的忽视或 

根本否定 ∀我们知道 � 儒家尽管重义 � 但也并不排斥 

利禄 � 他们还以积极的态度参与政治活动 � 但儒家讲 

究取义中之利 � 不丧失自己的人格尊严 �不违背基本 

的道德原则 ∀法家对道德的这种或忽视或根本否定 

的态度则是极其片面的 ∀管子一派在强调物质生活 

水平对道德水平的决定作用的同时 �尚且承认并一 

定程度上重视道德的作用 �但法家总体上忽视道德 

对利益的反作用 �法家主流派则根本否定义的存在 

和功能 � 在价值导向上贵利贱义 �在治国手段上 �看 

不到道德教化对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提高人类生活质 

量的积极能动作用 �完全以法代替道德 ∀ 只看到人 

性好利自私的一面 �便把对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一侧 

面的认识普遍化和绝对化 �无视人性中需要道义的 

一面和产生道义的可能性 �无视人之所以为人的尊 

严与价值 ∀这在理论上是片面的 � 畸形的 � 在实践上 

是急功近利的 � 有害的 ∀不仅害国害民 � 对法家人物 

自身的危害也是留给后人的沉痛教训 ∀如西汉初年 

的贾谊在5新书 # 时变6中说 � / 商君违礼义 � 弃伦理 � 

并心于进取 �行之二岁 �秦俗日败 ∀ 0 5史记 # 商君列 

传6载 �/ 商君亡至关下 �欲舍客舍 �客人不知其是商 

君也 � 曰 � −商君之法 �舍人无验者 �坐之 ∀ . 商君喟然 

叹曰 � −嗟乎 � 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� . 0 ≈� 对仁义置之 

不理的韩非 �正是被迫死于不讲仁义的李斯等人之 

手 ∀上述事例无不发人深思 ∀ 

其二 � 极度尊君 � 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 ≈����� ∀ 法 

家把利看成人的全部价值和追求 �如果说儒家主观 

上重天下大利而在客观上不得不归结于以君父为代 

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话 �法家则直言不讳地尊崇 

君父之利 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作为利的全部内 

容 � 并定义之为/ 公0 �反对君利�或以君利为国家利 

益�以外的一切个人利益 ∀ 这些思想造成了对百姓 

的正当利益的压制 �同时这种极度尊君的思想对封 

建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专制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

用 ∀ 

综观法家的义利观 � 不难看出 � 作为一定时代的 

产物 � 法家留给我们的是一份良莠并存的遗产 ∀ 我 

们应当立足当前社会建设的实际 � 摒弃其维护专制 ! 

反道德等糟粕 � 吸取其历史教训 � 批判继承其义利观 

中体现出来的朴素唯物主义精神 !积极服务社会的 

人生态度 !在法律�当然法家所谓的法与现代社会的 

法律概念并不能等同�面前公正无私 !一视同仁的气 

魄 � 为创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参照 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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